台州学院教务处文件

台学院教发〔2011〕100号



关于开展台州学院教师教育基地网络教学资源及教学平台建设立项工作的通知
各二级学院：

为从根本上改变教学结构，推动师范类专业人才培养模式改革，提高人才培养质量，充分利用现代互联网技术实现课程、教学资源数字化，为教师、学生、教学管理人员提供一个教与学互动、教学资源、教学管理和沟通的数字化教学环境，学校将于10中旬开展2011年度教师教育网络课程的立项工作，项目采取二级学院推荐，学校备案的方法。现将本次网络课程建设立项申报工作的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申报对象

全校师范类本科专业的核心基础课程。

二、申报名额及条件

1.申报名额：每个师范类专业限报3门课程。

2.申报条件：申报立项的课程原则上是已开课一个轮次以上(含一个轮次)；课程组负责人必须具有讲师资格；课程组成员在2011－2013年内担任本课程的教学工作，与该门课程无关的教师不得列入。

   三、申报课程的建设要求

   1．申报课程需将课程概况、教学大纲、授课教案、网络课件、实验指导、参考资料等教学资源上传学校的天空教室网络平台（访问方式：信息门户=>课程中心）以供学生自由下载学习。同时，鼓励在网上提供现场教学录像。

2．申报课程需开设网络在线讨论、在线答疑、在线测试等模块，方便师生互动交流。

四、申报程序及办法

负责人认真填写《台州学院网络课程建设申报书》（附件1）一式3份，申报书力求字迹清楚，阐述简洁；现状叙述实事求是，实施计划切实可行。各学院评估小组审核后并填写立项建设网络课程汇总表（附件2）于10月21日前送交教务处，发邮件至yingjuez@126.com。

五、其他事项
1．立项课程经发文公布后，学校将按课程建设实施意见规定下拨建设经费，每门三千元。

2．课程一经立项，需在12月底前完成上传课程网络资源及教学资源的网络建设工作。各二级学院要加强对立项网络课程的过程管理，树立以评促建观念，加强对网络课程建设的督查和指导，确保课程建设计划的正常开展。

附件：1台州学院网络课程建设申报书
2台州学院申报立项建设网络课程汇总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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